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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MAC2DN3B39                                 
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北雀路西三巷66号火电大院35号办公室                                       
[bookmark: OLE_LINK3]法定代表人：黄佳源                       
身份证件号码：*                                    

2024年1月5日我局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问题线索移送函（桂市监价检交{2024}1号）里2024年电网企业供电服务平台第一批转供电问题线索中，有客户反映被柳州市闽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收取仓库用电1.1元/度。2024年1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到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与终端用户签订的房屋（厂房）租赁合同中含有“暂定电费1.10元/度”的条款。当事人涉嫌未按规定电价收取终端用户电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我局于2024年1月25日对当事人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实，2023年1月到2024年7月期间，广西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柳州物业分公司（以下称广西电力柳州物业分公司）抄当事人的总用电量为1283051度，广西电力柳州物业分公司以1.0元/度单价收取当事人电费共计1283051元。2023年1月到2024年7月期间，当事人抄终端用户用电量为1263723度，当事人以1.1元/度的单价向终端用户收取电费共计1390096元。2024年8月广西电力柳州物业分公司抄当事人总电量98941.1度，以0.694元/度单价收取当事人68665.33元，当事人抄终端用户用电量为98096.6度，以0.7元/度单价收取终端用户电费68667.62元。2024年9月广西电力柳州物业分公司抄当事人总电量97725度，以0.73元/度单价收取当事人71339.25元，当事人抄终端用户用电量为95720.2度，以0.745元/度单价收取终端用户电费71312元。2023年1月至2024年9月期间当事人从未缴纳其办公场所用电电费，而是让终端用户分摊该费用，当事人期间平均每月用电量为103度，2023年1月至2024年7月期间当事人应交电费为103*19*1.1=2152.7元，2024年8月当事人应交电费为103*0.7=72.1元，2024年9月当事人应交电费103*0.745=76.74元，共计2301.5元。故当事人多收终端用户电费共计1390096-1283051+2301.5=109346.5元。
截至2025年4月18日当事人已向24户终端用户清退多收电费，应退金额为99124元，实退金额为114591元。剩余4个终端用户（5个门店）因无法取得有效联系，导致该原4个终端用户（5个门店）应退电费10188元无法退还。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柳州市闽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黄佳源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了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信息。
2、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黄少华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受委托人的身份及委托事宜。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3、对当事人的询问（调查）笔录3份，当事人提供2023年1月至6月终端用户用电明细1份、2023年7-12月终端用户用电明细1份，2024年1月至6月终端用户用电明细1份，2024年7月终端用户用电明细1份。《房屋、场地物业管理协议》1份，《房屋（厂房）租赁合同》4份，《补充协议》6份，证明当事人收取终端用户电费未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定价，存在向终端用户多收电费的事实。
4、广西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柳州物业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广西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授权委托书1份，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情况说明1份，对广西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柳州物业分公司的询问（调查）笔录1份，广西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柳州物业分公司提供的2023年1月至2024年7月向中国南方电网的缴费记录19份、柳州市闽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厂房及场地收取电费、支付柳州供电局电费汇总表1份，柳州市闽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厂房及场地2023年1月-12月电费收支表1份，柳州市闽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厂房及场地2024年1月-7月电费收支表1份，柳州市闽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厂房及场地2023年1月-12月电费明细表1份，柳州市闽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厂房及场地2024年1月-7月电费明细表1份；当事人向广西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柳州物业分公司缴纳水电费的收据和银行回单共32页，证明当事人收取终端用户电费多于向广西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柳州物业分公司缴纳电费的事实。
5.当事人提供2023年1月-2024年7月闽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多收电费清退台账1份，退费通知24份，公示及张贴图片共2份及多收电费未清退台账1份，证明当事人完成向终端用户清退多收电费99124元，还有10188元未退费的事实。
6.对当事人的现场笔录2份、检查通知书1份、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3份，证明我局对当事人的检查情况。
7.当事人提供2024年7月至12月终端用户分表明细6份以及总分表用电量明细6份，电费通知单6份，缴费收据6份，柳州市转供电价格公示牌图片1张，证明当事人已按照要求公示每月电损及供电局电价缴费。
以上证据1-3、5-7均由当事人的受委托人签字盖章确认，证据4由西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柳州物业分公司的受委托人签字盖章确认。	
[bookmark: fhtzyj]2025年8月22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柳北市监罚告〔2025〕133号），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因公司运营困难，申请免除2万元罚款。经复核，当事人尚欠出租方广西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柳州物业分公司约30万元租金，当事人运营确有困难。根据《柳州市关于全面推行包容审慎柔性执法的指导意见》“3.包容审慎。充分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适度、罚当其过，注重事前指导，慎用严厉行政强制措施，加强事后跟踪服务，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五）科学适用过罚相当原则。……设定罚款要结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行业特点、地方实际、主观过错、获利情况、相似违法行为罚款规定等因素，区分情况、分类处理，确保有效遏制违法、激励守法……”等文件精神，为舒缓当事人当前困境，给当事人提供相对宽松的营商环境，我局对当事人陈述申辩理由予以部分采纳，降低罚款金额。
当事人向终端用户所收电费单价高于当时规定的电价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属于未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定价的违法行为，应依法退还的99124元为违法所得的基数，未清退的10188元电费属应予以没收的违法所得。
经我局责令改正后当事人积极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向终端用户清退了多收的99124元电费，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3版）》中《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般处罚适用情形的规定。案件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我局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经综合考量，我局决定给予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
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我局决定给予当事人没收违法所得10188元、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上述罚没款合计金额为20188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到中国建设银行缴纳罚没款。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逾期不缴纳违法所得的，我局将每日按违法所得数额的2‰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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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第 1 页 共 2 页

